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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隔离带清理及保洁（2026年）


项目名称：森林防火隔离带清理及保洁（2026年）

委托方（甲方）：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受托方（乙方）：深圳市宏浩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年   月   日

委托方（甲方）：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住所地：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街道地质公园路1号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王孟琪
项目联系人：岳捷
联系方式：13970961016 
通讯地址：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街道地质公园路1号
受托方（乙方）：深圳市宏浩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天安数码创业园1号厂房A1704
法定代表人：李宏生
项目联系人：陈玉芳
联系方式：13662234769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天安数码创业园1号厂房A170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本着诚实守信、平等互利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火隔离带清理及保洁（2026年）
第二条 项目范围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
第三条 项目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第四条 项目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
1、项目合同金额：453958.28元 （大写：肆拾伍万叁仟玖佰伍拾捌元贰角捌分）
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包括乙方完成本项目实施的所有工作量、项目所需设备的租赁、后续服务、税费等在内的全部费用。在合同实施期间，项目费用不随国家政策或法规、标准及市场因素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2、项目费用支付方式：
2.1、合同签订后，甲方在乙方提供合格资料后支付至合同价的30%。乙方提供5%的履约保函；
2.2、第二阶段验收合格后，6月20日前甲方在乙方提供合格资料后支付至合同价的55%；
2.3、第三阶段验收合格后，9月20日前甲方在乙方提供合格资料后支付至合同价的80%；
2.4、完成项目全部工作量并通过项目验收，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的100%。
2.5、乙方同意，如因政府财政拨付等原因造成支付延误，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上述款项由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乙方，乙方请款应先向甲方提供相应金额的发票，如因乙方不能按期提供发票或提供的发票不符合要求而导致付款延期的，由其自行承担后果，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甲方名称：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纳税人识别号：12440300455754343E
乙方开户名、账号和开户银行名称为：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健世纪支行                   
开户名：深圳市宏浩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账号：4425 0100 0100 0000 1091	
第五条 项目要求
1、项目背景
本项目为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森林防火隔离带清理及保洁”。地质自然公园管理面积46.073平方公里，主峰海拔869米，地势起伏较大且无车行道，工作开展具有一定难度。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基本实现服务作业范围内无明显可见垃圾。
乙方须自行解决与保洁相关工作的一切事宜（包括管理车辆在该区域内通行、设备工具存放、用水用电、施工人员基地及其他问题），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做好安全文明施工措施，不得在施工区域内堆放材料及驻扎生活基地，严格按照安全规范相关规定采取预防事故的措施，确保施工安全及周边安全。
2、主要工作内容
2.1、重点保洁清理区域：鹿雁线3号观景台至望郎归等区域服务期内每周清理不少于2次；鹿咀大道半山观景台、半山观景台至小溪边10号岗亭（沿路）滩等区域服务期内每月清理不少于2次。
2.2、一般保洁清理区域：东涌1号岗至鲍鱼场线、大水坑至11号岗、上横岗入口至金龟背天鹅等区域，服务期内保洁次数不少于6次。
2.3、其他区域：高岭安记岗亭至杨梅坑、七娘山主峰至雷公打石、杨梅坑岗亭至大雁顶、东涌鲍鱼场至马料河镰月湾环线、新山路中段路口至高岭古村、新山路与新东路路口沿高岭古村方向、高岭站至高岭古村、高岭古村周边、杨梅坑观音庙周边、鹿咀海蚀崖靠山一侧等区域，服务期内保洁次数不少于4次。
2.4、标识牌维护：根据管理处工作需要维护园区导览标识牌。
3、项目技术要求
3.1、相关区域每次清理除杂服务工作参与人数不少于附件1工作量清单要求的每条路线人数。在登山高峰期的节假日和周末开展工作的，应听从甲方安排并积极配合甲方工作安排，在原有保洁人数的基础上，增加不少于2人加强保洁工作。
3.2、所有工作区域内如发现薇甘菊、红火蚁等有害生物，乙方应及时做好清除工作，记录形成台账并每月报送甲方。发生虫害服务安全事故责任由乙方全部承担，造成甲方损失严重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责任。
3.3、垃圾清运要求：工作范围内所有垃圾需当天清运，海滩区域垃圾需酌情安排船只运输，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及时清运的应提前告知甲方并做好存放、标识工作，存放时间不得超过2日。
3.4、本项目工作区域大部分位于山地，地势险要难走，服务人员年龄不得大于50岁，且男性人员占比不少于70%，乙方必需为其购买相应保险，保险保障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乙方如未购买保险，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3.5、乙方服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人身安全事故，或造成甲方、第三方等人身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4、规范化作业要求
4.1、本项目涉及林区作业，所有作业人员禁止随身携带火种，严禁吸烟，作业范围内配置消防栓等防火设施。
4.2、要求林区作业须遵照相关安全文明施工的规定，按要求设置警示标志，配备专职安全员。
4.3、要求在林区作业的人员全部需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反光衣），现场工作人员均应戴安全帽；操作机械和配合操作的人员必须按操作指引配备手套、安全帽等安全防护用具。
4.4、乙方应定期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并应定期对上述规范化要求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5、考评标准
5.1、根据工作量清单要求清理作业范围内的所有垃圾，包括塑料瓶、纸屑、枯枝、布条布袋等。垃圾必须完全清理，并清运至指定位置，不能留在项目现场或现场附近。
5.2、为保障项目效果，由甲方定期对项目进行考评。
5.3、各管理站每月上旬、中旬两次会同服务单位对现状进行考评，填写日常评分表（附件2），各管理站每次日常评分占月度总考评的5%。业务部门每月下旬会同管理站和服务单位对现状进行考评，填写月评分表（附件3），每次月评占月度总考评（附件4）的60%。月度总评分大于或等于90分不扣款，如少于90分，每少一分扣500元。例如，服务单位月度总评分85分，则扣除2500元。扣款于下次支付时扣除。
6、奖惩管理规定
6.1、人员到岗：项目负责人、现场主管应参加月检及会议，项目负责人缺席每次扣1000元/人，现场主管缺席每次扣500元/人/次。所有员工（含管理人员）上班时间统一着装，野外危险区域作业应佩戴安全帽、安全绳等，如未规范穿戴扣50元/人/次。
6.2、工作考核：考核工作分为日常考核和月度考核，月综合评分按日常检查40%、月检60%权重计算，月度综合评分低于90分（不含），每少一分扣500元；例如，乙方1月份得分85分，则扣除2500元。
6.3、甲方、社会机构、市民游客等组织或个人发现乙方有意将垃圾丢弃堆积在山林中，经现场核查证实属实的，每发现一处，扣款5000元，累计发现3次，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保留追究并追究责任。
6.4、甲方收到市民投诉，为有效投诉并经甲方到现场核查证实属实的，扣1000元/条，3日内未整改完毕扣2000元/条。
6.5、乙方须及时进行垃圾清运，不得藏匿、长期滞留垃圾，如发现须立即整改，整改期限为2个日历日，逾期未整改的每次扣5000元，累计发现3次，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责任。
6.6、本项目中所有的扣款于项目验收前进行核算，扣款均在项目内用于保洁、除杂等与该项目相关的工作，具体内容由甲方决定。
第六条 甲方责任
1、委派专人配合乙方现场工作，协调联系相关部门及社区、街道等，为乙方施工人员出入工作场所提供协助；
2、提供项目服务所需的相关技术资料；
3、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
第七条 乙方责任
1、乙方应定期（防汛防风期、森林防火特别防护期）对森林防火隔离带进行全面检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及时处理。例如倒树、断枝坠落、地陷等，需及时处理。
2、乙方须制定有效的安全管理方案，定期对施工工人进行培训。
3、乙方现场工作人员有责任向甲方反映公共设施、设备的完好状况。如发现安全隐患及可疑人员，应及时通知甲方工作人员。
4、如乙方原因造成安全事故，则由乙方负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5、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相关规定做好各项工作，包括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廉政承诺书、林业安全生产承诺书，落实《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等，发生的任何安全生产事故、事件须由乙方全部承担，并严格按照《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落实相关工作，同时做好相应的台账建设。
6、乙方不得将项目分包或转包给任何单位或个人。否则，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相关损失。
7、乙方需服从公园管理处的管理，组织开展森林防火隔离带清理及保洁，服从公园管理处相关部门（管理站）的现场管理，保证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如遇台风、暴雨等应急处理的特殊情况，乙方须无偿提供人员由公园管理处直接指挥完成相关工作。
8、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更换项目负责人或项目主要技术人员，如确需更换的，乙方应提前7个工作日书面向甲方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更换。
9、乙方法定代表人需参加甲方要求其参加的会议，如缺席将被视为违约，扣款2000元/次。
10、在合同期内，因国家建设需要或甲方管理需要调整林地或减少工程量时，乙方要服从大局，相应减少维护及保洁面积和经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不负赔偿或补偿责任。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维护及保洁义务，甲方有权要求及时整改或采取补救措施。乙方未按照甲方要求进行整改或采取补救措施的，每延期一天，甲方有权扣除合同总价款5‰的服务费，本项扣除合计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20%。延期超过15天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内容履行各项义务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继续向乙方主张赔偿责任。
3、乙方及其工作人员、设施等在服务过程中造成任何第三方损失的，乙方应积极响应并予以处理，同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甲方全部损失（包括甲方直接损失、甲方向第三方赔偿的费用，甲方为解决甲方与乙方、以及甲方与第三方纠纷所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
第九条 合同最终解释权
本合同如有争议，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终止
1、合同生效：本合同自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合同终止：本合同出现下列情况时终止。
（1）合同期限届满；
（2）出现合同中列出的终止事由；
（3）法律规定的终止事由。
第十三条 合同的份数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叁份，乙方叁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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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地    址：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街道地质公园路1号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深圳市宏浩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天安数码创业园1号厂房A1704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1
森林防火隔离带清理及保洁工作量清单
	序号
	路线
	保洁
	除杂
	备注

	
	
	长*宽（m）
	面积（㎡）
	次数
	总面积（㎡）
	长*宽（m）
	面积（㎡）
	总面积（㎡）
	

	1
	鹿雁线3号观景台至望郎归
	2500*4
	10000
	每周不少于2次
	520000
	/
	/
	服务期内不少于2次
	/

	2
	半山观景台至小溪边10号岗亭（沿路）
	1254*2
	2508
	每月不少于2次
	60192
	1254*2
	2508
	服务期内不少于2次
	5016

	3
	鹿咀大道半山观景台
	/
	4000
	每月不少于2次
	96000
	/
	4000
	服务期内不少于2次
	8000

	4
	东涌1号岗至鲍鱼场线
	1700*12
	20,400
	服务期内不少于6次
	122400
	1700*2
	3400
	服务期内不少于2次
	6800

	5
	大水坑至11号岗
	996*12
	11952
	服务期内不少于6次
	71712
	996*2
	1992
	服务期内不少于2次
	3984

	6
	上横岗入口至金龟背天鹅
	1729.68*6
	10378.08
	每月不少于1次
	124536.96
	/
	/
	服务期内不少于2次
	/

	7
	东涌鲍鱼场至马料河镰月湾环线
	7180*6
	43080
	服务期内不少于4次
	172320
	/
	/
	服务期内不少于2次
	/

	8
	高岭站至高岭古村
	980*10
	9800
	服务期内不少于4次
	39200
	/
	/
	服务期内不少于2次
	/

	9
	高岭古村周边
	/
	4000
	服务期内不少于4次
	16000
	/
	4000
	服务期内不少于2次
	8000

	10
	杨梅坑观音庙周边
	/
	3000
	服务期内不少于4次
	12000
	/
	3000
	服务期内不少于2次
	6000

	11
	鹿咀海蚀崖靠山一侧
	/
	600
	服务期内不少于4次
	2400
	/
	600
	服务期内不少于2次
	1200

	12
	东涌2号岗至大雁顶
	3463*10
	34630
	每月不少于2次
	1748640
	东涌2号岗至大雁顶
	3463*10
	34630
	每月不少于2次

	13
	七娘山主峰至三角山
	3670*10
	36700
	每月不少于2次
	1760800
	七娘山主峰至三角山
	3670*10
	36700
	每月不少于2次

	14
	机动工作量
	/
	/
	/
	200000
	/
	/
	
	20000

	
	标识牌更新
	根据管理处工作需要开展此项工作



附件2
森林防火隔离带清理及保洁日常评分表
	管理站
	□ 新大管理站              □ 东涌管理站
□ 高岭管理站              □ 鹿咀管理站

	考评日期
	

	考评项
	各管理站每月进行两次考评，作业范围内是否存在包括塑料瓶、纸屑、枯枝、布条布袋等人为垃圾，现场服务人员是否服从配合管理。


	考评记录
	

	扣分
	
	得分
	

	服务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名）
	

	部门负责人
（签名）
	


备注：该表采用百分制。

[bookmark: _Hlk156254600]
附件3
森林防火隔离带清理及保洁月评分表

	考评日期
	

	考评项
	项目主管部门会同各管理站人员共同进行月度考评，检查作业范围内是否存在包括塑料瓶、纸屑、枯枝、布条布袋等人为垃圾，现场服务人员是否服从配合管理。



	考评记录
	

	扣分
	
	得分
	

	服务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名）
	

	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签名）
	（各管理站负责人，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备注：该表采用百分制。


附件4
森林防火隔离带清理及保洁月度总评分表
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
	内容

	日常评得分
	新大管理站
	东涌管理站
	高岭管理站
	鹿咀管理站

	第一次
	
	
	
	

	第二次
	
	
	
	

	月评得分
	

	月度总评分计算公式
	总评分=∑5%×（日常评得分）＋60%×月评得分

	月度总评分
	
	考评扣款
（标准：500元/分）
	

	履约情况扣款
	扣款金额
	扣款说明：

	
	
	

	服务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名）
	

	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签名）
	（各管理站负责人，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注：考核评价满分为100分，月度总评分大于或等于90分不扣款，如少于90分，每少一分扣500元。例如，服务单位月度总评分85分，则扣除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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